哈尔滨商业大学
 聘用制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为了进一步深化我校人事制度改革，创新用人机制，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益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，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聘用制人员的界定

聘用制人员是学校事业编制以外用人方式的一种补充。聘用制人员是我校教职工队伍的组成部分，是学校因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岗位工作需要，通过公开招聘，实行合同管理、不列入学校事业编制的专门人员。

二、聘用制人员录用的基本条件

（一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热爱教育事业，遵纪守法。

（二）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有良好的师德品质，愿意为学校的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各项工作服务。

（三）身心健康，能胜任本职工作，履行岗位职责。

（四）新增聘任制人员须为全日制统招硕士毕业生。(原有聘任制人员中具有硕士学位的工资待遇按新标准执行)。
三、聘用制人员聘任程序

聘用制人员实行合同管理。聘用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岗位需求计划的申报审核

本着“按需设岗、公开招聘、公平竞争、择优聘用、严格考核、合同管理”的原则设置聘用制岗位，由各单位根据岗位实际需求申报用人计划报人事处审核。

（二）聘用制人员的招聘和录用

1．人员的招聘。本着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的原则，公开招聘。公开招聘由人事处牵头，纪检、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和各用人单位组成联合考核小组统一面试。

2．人员的录用。拟聘人员与学校形成劳动关系，签订《聘任制人员劳动合同》，在合同中规定合同期限、工作内容、工资报酬、劳动保护和劳动纪律等权利、义务、争议处理以及违反合同所应承当的责任。人事档案由本人存放在黑龙江省人才交流中心。
3．聘用制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期限最多不超过5年。初次聘用的应执行试用期，试用期为三个月，试用期满后经考核合格者，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办理保险。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包含于合同期限内。试用期经考核不合格者，学校可以解除劳动合同。

四、聘用制人员的工资及保险
1.原有聘用制人员工资标准调为1100元，根据年度考核每年增加50元。缴纳养老、医疗和工伤保险。
2.新增人员实行人事代理，工资标准比照校内同类人员执行。见习期工资为2214.80元，定级工资为2457.75元。工资内含养老、医疗和工伤保险。
3.依据《劳动合同法》的有关规定，聘用期间由学校为其办理养老、医疗、工伤保险，投保费用由学校和聘用制人员本人按政府规定的比例分别承担。

五、聘用制人员的岗位管理

（一）管理职责的划分

1. 人事处负责聘用制岗位的审核、招聘、聘任合同的签订（解除）和鉴定、社会保险缴纳、工资审核发放等人事管理工作。

2. 用人单位负责聘用制人员岗位职责的制订、职业道德和校纪校规等方面的日常教育、岗位业务能力的培训、工作安排、日常管理、考核等业务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考核

聘用制人员在试用期结束前两周由用人单位提出考核意见，考核意见作为是否聘用的依据。根据学校工作的实际，聘用制人员参加学校的年度考核工作。考核办法参照学校事业编制人员考核办法执行。考核结果作为下一聘期是否续聘与工资定级的依据；考核合格者如工作需要予以续聘，并按规定晋升工资等级，考核不合格予以解聘。

（三）续聘与解聘

聘用合同期满，学校根据工作需要，决定是否续聘。不再续聘的，学校提前30日书面通知本人。因个人原因辞聘的应提前30日提出书面申请并办理相关解聘手续。

六、违规、工伤和劳动争议处理

（一）聘用制人员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。在聘期内，如出现违反国家政策法令、校纪校规、劳动纪律或造成责任事故和经济损害的，用人单位应及时向学校人事处报送。除解除聘用关系外，按情节轻重依国家法律及治安条例和校纪校规予以惩处、追究赔偿经济损失。

（二）聘用制人员应遵守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》，用人单位需向聘用制人员宣传计划生育政策。若聘用制人员违反计划生育条例，除按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处理外，将追究用人单位负责人的责任。

（三）若聘期内因工作受伤，用人单位须在事故发生当日（超过18时应于次日10时前）报告相关部门（随后应提交书面报告）。隐瞒事故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用人单位负责。

（四）因用工、待遇等问题与用人单位或学校发生劳动争议的，可向学校劳动关系协调部门申请协调。
七、本办法解释权归在学校人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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